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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109年「防貪指引-工程篇」 

 

 

類型一：為確保採購案順利得標，廠商圍標(陪標)案 

類型二：為求工程順利通過而偽造監造文書案 

類型三：未依法辦理限制性招標追加工程案 

類型四：查驗時向廠商索賄案 

類型五：設計圖說提及特定廠牌且未標註「或同等品」等字樣案 

類型六：收受賄賂偽造驗收紀錄案 

 

 

 

 

一、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5年度上更(一)字第11號判決 

二、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訴字第2391號判決 

三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上訴字第1169號判決 

四、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5年上易字第151號刑事判決 

五、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重上更(一)字第33號判決 

六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6年上訴字第614號刑事判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案例類型 

案例資料來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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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類型一 為確保採購案順利得標，廠商圍標(陪標)案 

壹 案情概述 A、B、C、D 公司組成圍標集團，企圖壟斷某鄉公所

之簡易自來水工程類型標案，藉由彼此輪流得標、

陪標之方式為不實價格競爭，並平分圍標所得之利

益；該圍標集團於是壟斷該鄉簡水工程，數年後始

為人發覺。 

貳 風險評估 1、 採購承辦人員未能發覺投標廠商之間有異常關

聯，導致投標廠商能夠長期以圍標方式壟斷市

場。 

2、 政府採購原則上以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書面

報價及最低標方式辦理，用意為希望透過廠商

公平競爭，求得機關之最大利益；然而對廠商

而言，圍標可能導致標案因架空競標程序，而

以較高價格得標，因此圍標行為有擴大利潤之

誘因，但對政府機關而言可能反而造成不必要

的公帑支出。 

3、 工程標案長期為特定廠商所壟斷，可能因缺乏

競爭導致工程品質下降，進而影響使用者所享

有的服務品質，不僅傷害政府信譽，更有可能

造成民眾生命、身體、財產上的損失。 

參 防治措施 1、 招標前掌握可能廠商，並蒐集過去以及其他機

關辦理同類型採購之相關資訊，釐清是否曾有

價金異常或工程品質不佳等異常情形。 

2、 辦理開標時，應檢視投標廠商之間是否有重大

異常關聯情形，若有發現圍標具體不法事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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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立即聯繫政風單位於現場監控蒐證，避免發

生影響採購公平競爭情事。 

肆 參考法令 1、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：「以詐術或其他非法

之方法，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

果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

百萬元以下罰金。」 

2、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：「意圖影響決標價格

或獲取不當利益，而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

之合意，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

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 

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」 

3、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：「機關辦理採

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其事實、

理由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

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

公報：......四、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

約或履約，情節重大者。......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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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類型二 為求工程順利通過而偽造監造文書案 

壹 案情概述 XX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之技士甲負責辦理 OO工程

案件之監造作業，於辦理監造業務時發現 OO 工程並

未依照契約圖說施工，該工程承造廠商之負責人乙

為使工程施作、驗收過程順利，竟請求甲不要紀錄

未按圖施工一事，因甲與乙為好友，甲念及情誼遂

依照乙之要求偽造監造文件。 

貳 風險評估 1、 XX 公司之技師甲未依契約圖說辦理監造，可能

衍生下列責任： 

(1) 民事責任：本件未按圖說施工，而甲卻認為

合格，顯有監造不實，若致機關遭受損害情

事，依政府採購法第63條及契約規定監造人

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(2) 刑事責任：本件甲偽造並行使監造相關文

書，已構成刑法第215條業務上不實登載文

書罪及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

文書罪外，亦可能涉有政府採購法第88條受

託辦理監造人員意圖私利之處罰及刑法第

193條違背建築術成規罪。 

2、 監造不實可能進而導致驗收階段發生錯誤，若

本件驗收時因相信監造文書而誤認工程為合

格，而未辦理再行驗收、減價收受等補救措

施，將降低工程品質，使機關蒙受損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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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防治措施 1、 不定期至施工現場查驗工程施作情形，並據以

比對監造廠商所提出之監造文件，以瞭解監造

日誌是否有確實紀錄，確保工程品質。 

2、 以宣導、講習等方式，傳達法規資訊，建立施

工廠商及監造廠商人員法規知識，確保法規知

識之傳達。 

3、 要求監造人落實監造責任，並藉由施工查核，

利用查核委員之專業知識檢視工程，檢視承造

廠商有無確實施作工程以及監造廠商是否善盡

監造職責。 

肆 參考法令 1、 刑法第193條：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

拆卸建築物時，違背建築術成規，致生公共危

險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九萬元以

下罰金。 

2、 刑法第215條：從事業務之人，明知為不實之

事項，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，足以生

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 

3、 刑法第216條：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

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

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 

4、 政府採購法第63條：「Ⅰ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

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，其要項及內容由

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。Ⅱ採購契

約應訂明一方執行錯誤、不實或管理不善，致

他方遭受損害之責任。」 



 

6 

 

5、 政府採購法第88條：「Ⅰ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

規劃、設計、審查、監造、專案管理或代辦採

購廠商之人員，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，對技

術、工法、材料、設備或規格，為違反法令之

限制或審查，因而獲得利益者，處一年以上七
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

罰金。Ⅱ其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，對廠商或

分包廠商之資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，因

而獲得利益者，亦同。Ⅲ前項之未遂犯罰

之。」 

6、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：「機關辦理採

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其事實、

理由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

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

公報：……四、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約

或履約，情節重大者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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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類型三 未依法辦理限制性招標追加工程案 

壹 案情概述 某縣 OO 道路鋪面改善工程採購案件之得標廠商，發

現因地震導致施作路段地貌變更，爰向縣政府申請

契約變更設計，業務承辦人甲未依據政府採購法、

契約及廠商相關責任歸屬等情形，綜合判斷新增項

目是否屬於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，

即逕將該項納入變更設計範疇，並逕洽原廠商辦理

限制性招標，且該採購案金額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

之五十。 

貳 風險評估 1、 政府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，常見原先契約與實際

需求有所出入，如需以追加工程之方式辦理限

制性招標，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，

需滿足以下條件始得為之： 

(1) 原招標目的範圍內，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

追加契約以外工程。 

(2) 如另行招標，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經

濟上困難之虞，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，不能

達契約之目的。 

(3) 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十者。 

   本件甲並未審查工程是否符合前揭條件即逕洽

原廠商辦理限制性招標，顯與政府採購法第22

條第1項第6款有違。本件甲違法簽辦限制性招

標，屬違背法令使得標廠商獲得利益，可能涉

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圖利罪。 

2、 工程於規劃設計階段時，未完整規劃及設計，

導致契約與實際需求不符而被迫辦理契約變更

設計，不僅增加財政支出，更可能延宕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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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防治措施 1、 委託設計、監造之契約，應訂明廠商規劃設計

錯誤、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，致機關遭受損害

之責任，且若因設計廠商之疏失，依採購法第

63條第2項及契約規定，追究其規劃設計錯

誤、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之責任。 

2、 工程契約中應明確規定雙方權責，並依政府採

購法規定加列履約爭議處理。若得標廠商未依

規定履行契約，應立即通知廠商改善，並對廠

商依契約規定處罰，而非逕以變更契約方式辦

理。 

3、 加強向機關承辦採購人員宣導政府採購法第22

條限制性招標相關規定，以防同仁因不諳法令

而觸法。 

肆 參考法令 1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：「有下列行為

之一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

千萬元以下罰金：四、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

務，明知違背法律、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、職

權命令、自治條例、自治規則、委辦規則或其

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

法律效果之規定，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

人不法利益，因而獲得利益者。」 

2、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：「機關辦理公

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

採限制性招標：……六、在原招標目的範圍

內，因未能預見之情形，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

工程 ，如另行招標，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

或經濟上困難之虞，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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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達契約之目的，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

五十者。」 

3、 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2項：「採購契約應訂明一

方執行錯誤、不實或管理不善，致他方遭受損

害之責任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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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類型四 查驗時向廠商索賄案 

壹 案情概述 甲為 OO 橋梁工程採購案之承辦人員，於查驗該工程

時，發現廠商施作有瑕疵，甲並未依契約辦理扣款

督導廠商改善，反而向廠商要求新臺幣50萬元之賄

款，廠商負責人評估扣款損失遠大於賄款，為避免

扣款遂交付50萬元予甲。 

貳 風險評估 1、 查驗僅需業管單位人員自行前往檢視工程施作

情形，並無需監驗人員陪同，導致查驗期間承

辦人與廠商互動具有高度隱密性，使甲有向廠

商索賄之機會。 

2、 廠商與機關工程人員法治觀念薄弱，為完成合

約或謀取私利，不惜使用賄賂、飲宴應酬等不

當手段來達成目的。 

參 防治措施 1、 查驗時可會同其他同仁或監辦單位前往，不必

全權交由承辦人處理。 

2、 查驗應拍攝相片並製作紀錄，於驗收時作為相

關資料供監辦單位檢視。 

3、 加強對廠商宣導1999或檢舉專線等意見反映管

道，若機關承辦人員有監督不當或索賄情事，

隨時可向機關反映。 

4、 向機關同仁宣導遇有請託關說、不當飲宴應酬

及餽贈財物等廉政事件，應執行登錄與簽報知

會政風室，減少非議並可使廠商與公務員接觸

公開化，降低賄賂之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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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：「有下列行為之一

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

以下罰金：三、對於職務上之行為，要求、期約或

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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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類型五 設計圖說提及特定廠牌且未標註「或同等品」等字

樣案 

壹 案情概述 某鄉道路工程採購由 OO 顧問公司負責設計、監造，

該公司甲技師設計圖說時，直接於設計圖中記載某

材料為特定廠牌且原產地為德國之產品，且並未加

註「或同等品」等字樣，後於該採購案件會辦政風

單位時被發現有前述缺失。 

貳 風險評估 依照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3項規定，招標文件不得要

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來源地，若無法以精確之方

式說明招標要求，則需於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

「或同等品」等字樣，本件甲之行為明顯違反前揭

規定而有綁標之嫌。 

參 防治措施 1、 設計時應以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為主，除有特

殊需要外，原則上應採用國內普遍通用之物

品，以防壟斷情事發生。 

2、 若無法精確說明招標之要求，不得不於招標文

件中載明特定廠牌時，需加註「或同等品」等

字樣。 

3、 訂定規格時，可透過訪價、詢問技師工會等方

式蒐集市場資訊，以避免發生材料涉及專利或

市場獨占涉及限制競爭等情形。 

肆 參考法令 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3項：「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

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、專利、設計或型式、特定來

源地、生產者或供應者。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

招標要求，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『或同等

品』字樣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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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類型六 收受賄賂偽造驗收紀錄案 

壹 案情概述 甲主辦某縣 OO 管溝工程，後於驗收時發現該工程鋪

設之 CLSM 及瀝青混凝土數量不足，但該工程承包商

乙為此事行賄甲25萬元賄款並招待甲至酒店玩樂，

甲遂對該工程偷工減料一事視而不見，逕於驗收紀

錄中勾選與契約圖說相符，使乙取得不法利益新臺

幣125萬5,964元整。 

貳 風險評估 1、 甲驗收時，未據實辦理驗收，於驗收文件填載

不實，使廠商取得不法利益已涉犯刑法第213

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

項第3款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

罪。 

2、 本件公務員私下接觸廠商，並接受廠商招待甚

至收受賄款，顯有不當接觸之情形，與公務員

廉政倫理規範有違。 

參 防治措施 1、 主辦機關指派不同承辦人員辦理驗收，避免全

程採購皆由同一承辦人處理而上下其手之可

能；監辦單位並應於驗收時落實監辦責任。 

2、 利用施工查核機制，藉由查核委員之專業，來

檢視工程是否有缺失或偷工減料之情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 參考法令 1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：「有下列行為

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

六千萬元以下罰金：三、對於職務上之行為，

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。」 

2、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5款：「機關辦理

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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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、理由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

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

採購公報：......十五、對採購有關人員行

求、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。......」 

3、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：「公務員不得參加

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。……」 

 


